2022年昌吉回族自治州首届全民运动会
单项竞赛规程

1、 竞赛项目
（一）田径项目竞赛规程
（二）足球项目竞赛规程
（三）篮球竞赛规程
（四）乒乓球项目竞赛规程
（五）羽毛球项目竞赛规程
（六）气排球项目竞赛规程
（七）摔跤项目竞赛规程
（八）马术项目竞赛规程 
（九）短道速滑项目竞赛规程（冬季）
（十）围棋项目竞赛规程
（十一）象棋项目竞赛规程
二、表演项目
（一）太极拳
（二）广播体操
（三）广场舞
（四）健身气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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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田径项目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23日-25日 
地 点：昌吉体育场
五、竞赛项目 
（一）男子组 (10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4x100米接力、跳远、跳高、铅球（7.26公斤）
（二）女子组 (10项):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3000米、4x100米接力、跳远、跳高、铅球（4公斤）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每单位报领队1人，教练员若干人，每项限报2人，每人限报2项，并可兼报接力，投掷项目、男子5000米以上、女子3000米以上每队限报3人，每项接力每单位限报1队。
3、参加本届比赛的教练员、运动员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路途和比赛期间),报到时向组委会提交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未提交者不得参赛。
4、参赛运动员不得留怪异发型和着奇装异服（包括带有宗教色彩及印其他国家图案的服装）、严禁佩戴饰物参加比赛。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4、各队运动员编号及号码簿由赛事组委会统一负责。
（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2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二）报名参赛的运动员（队）不得无故弃权。
（三）800米及800以内（含接力）竞赛项目采用预决两赛制,如参赛8人（队）或不足8人（队），则按预决一赛录取，其他项目均为一赛制；两赛制项目，预赛后按成绩取前8名参加决赛。
（四）各项径赛的道次及田赛的顺序由大会统一编排。 
（五）径赛成绩以电计时为主（手记为辅），在电计时出现故障时按规则执行。
（六）每日比赛分上午和下午2个单元。 
（七）项目报名人数不足4人的，取消该项目。
（八）根据田径竞赛规则第四章145条第2款规定，运动员违反体育道德或不正当行为应取消所有后继项目（包括接力）的比赛资格（例如有意阻挡、踩鞋等）。
（九）接力比赛必须统一服装；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录取名次：各项目参加人(队）数在9人（队）及以上的，录取前8名；8人(队)及以下的减1录取。
2、获奖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前3名颁发奖牌。获奖名次分别按9、8、7、6、5、4、3、2、1分（接力项目双倍计分）计入各单位总分。
3、运动会设“男子团体奖”“女子团体奖”“团体总分奖”，均奖励前三名；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颁发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优秀运动员奖项。
4、按各单位男女组运动员得分总和分别排出总名次，并奖励前六名。如遇积分相等，以第一名多者列前，以此类推。
十、报到
1、各队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技术官员、技术代表、赛事总管、赛事总管助理、技术主管、竞赛秘书组成员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22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家《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十四、其他事宜
（一）各代表队自备队旗一面，颜色不限。
（二）定于2022 年 9 月22 日16点30分召开领队、技术代表、赛事总管、教练员联席会议（地点另行通知）； 9 月19日 10 点  进行裁判员联调，所有裁判员参加。
（三）本次田径运动会的比赛，在塑胶跑道上进行，请各参赛运动员自备符合场地要求的运动装备。
（四）本规程解释、修改、补充权属昌吉州赛事组委会。
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足球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22日-25日 
地 点：昌吉体育场（外场）
五、竞赛项目 
（一）男子11人制
（二）女子5人制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
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前1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赛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各代表队领队、教练员各1人，女子运动员12人，男子运动员23人。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4、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三）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2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一）竞赛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足球竞赛规则》。
（二）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采用分组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交叉赛。
1、比赛每场必须决出胜负。小组赛每队胜一场得3分，负一场得0分，如在规定比赛时间结束时为平局，则直接以罚球点球方式决出胜负，胜队一场得2分，负队一场得1分，积分多的队名次列前。交叉赛如在规定比赛时间结束时为平局，则直接以互踢罚球点球方式决出胜负。
2、如果2队或2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依据下列条件排列名次：
（1）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净胜球多者，名次列前；
（3）积分相等队之间相互比赛进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4）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比赛中净胜球数多者，名次列前；
（5）积分相等队在同一阶段比赛中进球总数多者，名次列前；
（6）同一阶段比赛红牌少者，名次列前；
（7）同一阶段比赛黄牌少者，名次列前；
（8）如仍相等，则以抽签形式决定名次。
3、每场比赛替换人数为3次5人，被替换下场的队员不得重新上场参加比赛，未填报的替补队员不得上场比赛。
4、运动队须在赛前联席会，向比赛监督或竞赛组提交正式确认的报名单。名单中运动员必须在预报名的大名单中，由比赛监督或竞赛组审核并确认参赛资格;
5、每场比赛开始前30分钟，各队必须向比赛监督或竞赛组提交上场队员和替补队员名单;
6、比赛中运动员被裁判员出示的红、黄牌在每个阶段比赛期间内有效，不带入下一阶段；一张红牌或累计两张黄牌自然停止下一场比赛（赛区纪律委员会如有追加处罚除外）;
7、如果一个队在比赛场上队员不足（11人制7人,5人制3人）时，比赛自然中止，视该队为弃权，判对方3：0胜，如比赛中止时场上比分超过3：0则以当场比分为准。如某队自行弃权，判罚该队所有比赛（包括已赛和未赛的场次）以0：3负于对方，并将按有关纪律规定进行处罚;
8、如因特殊情况造成比赛中断，则另选场地补足比赛时间，大会必须尽快（24小时内）另选场地补足比赛时间（包括罚球点球）。
9、运动员资格申诉时间为运动队名单公布至比赛开始当天，逾期一律不再受理。
（三）11人制每场比赛时间为80分钟，上下半场各40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15分钟；5人制每场比赛时间为40分钟，上下半场各20分钟，中场休息不超过15分钟。
（四）运动员在参加比赛时不准佩戴饰物和眼镜。运动员背后号码为25公分，胸前号码为10公分。每队必须备有两套不同颜色的比赛服装和护袜，守门员服装颜色必须与其他队员有明显区别（包括护袜）。场上队长应佩戴队长袖标，上场队员一律穿皮面胶钉或布面胶钉鞋上场，必须佩戴护腿板。
（五）比赛11人制均使用5号球，5人制使用4号专用赛球。
（六）各队须准时到达比赛场地参赛，参赛队在规定比赛时间迟到十分钟者按弃权处理，罢赛队则取消比赛资格及已获得比赛成绩。
九、录取名次及奖励
1、比赛录取名次和积分按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2、奖励：1至3名颁发奖杯。
3、运动会设“最佳射手”、“最佳守门员”和“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颁发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等奖项。
十、报到
1、各队于9月20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比赛资格审核时需携带二代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和保险证明。
2、技术代表、裁判长、副裁判长、竞赛秘书组成员于9月20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14、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篮球项目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19日-22日 
地 点：昌吉体育馆
五、竞赛项目 
（一）男子五人制
（二）女子三人制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名（可兼任），男队12名运动员，女队4名运动员。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2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一）由赛事组委会比赛技术代表负责分组抽签和循环赛编排。
（二）比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小组单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交叉赛，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包括比赛因缺少队员告负）得1分，比赛因弃权告负得0分，本次得分高者名次列前。如遇到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按积分相等队互相比赛胜负决定名次；如三队或三队以上积分相等则按三队之间或三队以上之间得失分率决定名次（得分之和/失分之和=得失分率）；如再相等，用同样方法计算其全部比赛场次的得失分率决定名次。得分率高者，名次列前。 
（三）采用中国篮协审定的最新《篮球规则》及《规则解释》。
（四）各队应准备深浅两种不同颜色的比赛服（在报名单上注明），上衣前后应有明显号码，不符合规则规定者，不得上场比赛。
（五）男子使用标准7号篮球，女子使用标准6号篮球。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比赛录取名次和积分按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2、奖励：1至3名颁发奖杯。
3、运动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颁发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优秀运动员奖项。
十、报到
1、各队于9月17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技术官员、技术主管、技术代表、赛事总管、赛事总管助理、竞赛秘书组成员于9月17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18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 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乒乓球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23日-25日 
地 点：昌吉体育馆
五、竞赛项目 
（1） 男子单打
（2） 女子单打
（3） 男子双打
（4） 女子双打
（5） 混合双打
（6） 男子团体
（7） 女子团体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可兼任），男、女运动员各可报5人。男、女团体赛每单位限报4名运动员参加，上场3人替补1人，男单、女单每单位限报4人（每单位报男、女各一名种子选手），男双、女双每单位限报2对、混双每单位限报2对。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2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乒乓球协会最新审定的《乒乓球竞赛规则》。
（二）男子、女子团体赛：
1、出场顺序：
	场次
	主队
	客队

	第一场
	A
	X

	第二场
	B
	Y

	第三场
	C
	Z

	第四场
	A
	Y

	第五场
	B
	X





2、团体赛五场三胜，五局三胜，第一阶段抽签分组循环，第二阶段单败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出1-8名。
     （三）单打、双打、混双采取五局三胜单败淘汰赛和附加赛决出1-8名。
（四）比赛用标准白色比赛用球（新材料40+）。
（五）各队须准时到达比赛场地参赛，迟到十分钟按弃权处理，罢赛队则取消比赛资格及已获得比赛成绩。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录取名次：各项目参加人(队）数在9人（队）及以上的，录取前8名；8人(队)及以下的减1录取
2、运动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颁发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优秀运动员等奖项。
十、报到 
[bookmark: _Hlk104898827]1、各队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技术官员、技术代表、裁判长、副裁判长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22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14、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羽毛球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20日-22日 
地 点：昌吉体育馆
五、竞赛项目
（一）男子单打
（二）女子单打
（三）男子双打
（四）女子双打
（五）混合双打
（六）混合团体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bookmark: _Hlk105000145]（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赛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可兼任），运动员10名，男运动员5名，女运动员5名。每个代表队：男单2名，女单2名，男双、女双、混双各一对。设团体赛，出场顺序：男双、男单、混双、女单、女双。每个项目可设替补队员一名或一对。开赛前，如有特殊情况，书面上报组委会，经组委会同意，变更名单。
（二）参赛报名
[bookmark: _Hlk104898913][bookmark: _Hlk104898498]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4、各队运动员编号及号码簿由赛事组委会统一负责。
[bookmark: _Hlk104898944]（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2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一）21分每球得分制，20平后，领先2分的一方胜该局。29平后，先得30分的 一方胜该局。
（2） 根据参赛人数，确定小组循环赛或单败淘汰赛制。
（三）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羽毛球竞赛规则》。
（四）各队须准时到达比赛场地参赛，迟到十分钟按弃权处理，罢赛队则取消比赛资格及已获得比赛成绩。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参赛人数在9人（队、对）（含）以上录取前8名，9人（队、对）以下减1录取。
2、运动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颁发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优秀运动员等奖项。
十、报到
1、各队于9月18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技术官员、技术代表、赛事总管、赛事总管助理、技术主管、竞赛秘书组成员于9月18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19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气排球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23日-25日 
地 点：昌吉体育馆
五、竞赛项目
（一）男子气排球
（二）女子气排球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bookmark: _Hlk104899280]（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bookmark: _Hlk104899322]（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每单位报领队1人,各队教练员1人（可兼任），各队运动员10人。
3、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4、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5、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6、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病诊断证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2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一）比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小组单循环赛；第二阶段采用交叉赛。
（二）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气排球竞赛规则》。
（三）比赛为每球得分制，三局两胜，前两局每局为21 分，当20：20时，直至胜2分为胜该局。第三局决胜局为15分，领先两分获胜。各队胜1场得2分，负1场得1分，弃权得0分。积分多者排名在前。当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时，比赛总胜局数与总负局数比值（C值）大者排名在前。C值＝总胜局/总负局。当两队或两队以上C值相等时，比赛总得分数与总失分数比值（Z值）大者排名在前。Z值＝总得分/总失分。当两队或两队以上Z值仍相等时，抽签决定胜负。
（四）竞赛服装：各队应准备深浅两种不同颜色的比赛服（在报名单上注明），上衣前后应有明显号码，不符合规则规定者，不得上场比赛。场上队长应有明显标志。
（五）各队须准时到达比赛场地参赛，迟到十分钟按弃权处理，罢赛队则取消比赛资格及已获得比赛成绩。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按自治州首届运动会总规程执行。奖励：1至3名颁发奖杯。
2、运动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颁发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优秀运动员等奖项。
十、报名和报到
1、各队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技术官员、技术代表、赛事总管、赛事总管助理、技术主管、竞赛秘书组成员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22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摔跤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19日-21日 
地 点：屯河体育馆
五、竞赛项目
（一）男子古典式摔跤：
60KG、67KG、77KG、87KG、97KG、130KG
（二）男子自由式摔跤：
57KG、65KG、74KG、86KG、97KG、125KG
（三）女子自由式摔跤：
50KG、53KG、57KG、62KG、68KG、76KG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各参赛单位须领队1人，男女队教练员各1名（可兼任）；每个项目每个级别可报运动员2人。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2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国际式摔跤竞赛规则。
（二）根据每级别实际参赛人数而定比赛办法，如某一级别参加人数不足4人则上浮一个级别进行比赛（由低至高逐级上浮，如最高级别不足4人则取消该级别比赛）。
（三）每个级别的比赛一天内结束，称量体重在比赛前1天进行。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本次比赛实行比赛成绩对各级别进行综合排名，各级别参赛人数在9人（含9人）以上录取前八名，9人以下减1录取。
2、运动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颁发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优秀运动员等奖项。
十、报到
1、各队于9月17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比赛资格审核时需携带二代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和保险证明。
2、技术代表、裁判长、副裁判长、竞赛秘书组成员于9月17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18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15、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马术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马业协会
昌吉回族自治州马术协会
三、协办单位：新疆广播电视台
昌吉州总工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地点：昌吉市三工赛马场
时间：9月22日-24日 
五、活动项目
	日期
	赛事活动名称
	品种
	时间
	途程（米）
	备注

	9月22日
	上午
	/
	10:30
	开幕式
	

	
	
	纯血马组
	11:00
	3岁及以上1200米
	

	
	
	无限定马组
	12:20
	3岁及以上5000米
	

	9月23日
	上午
	伊犁马组
	11:40
	3岁3600米
	

	
	
	无限定马组
	12:20
	3岁及以上10000米
	

	9月24日
	上午
	无限定走马组
	11:00
	3岁及以上2400米
	

	
	
	伊犁马组
	11:40
	3岁及以上8000米
	

	
	
	无限定马组
	12:20
	3岁及以上15000米
	


六、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参加本届比赛的教练员、运动员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路途和比赛期间),报到时向组委会提交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未提交者不得参赛。
3.参赛运动员不得留怪异发型和着奇装异服（包括带有宗教色彩及印有其他国家图案的服装）、严禁佩戴饰物参加比赛。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各县（市）可报1名领队、1名教练员、8名运动员、1名兽医、2名饲养员、马匹8匹。在速度赛马1000米、2000米、3000米比赛中，每项可报2人2匹马，速度赛马5000米和8000米比赛中，每项只报1人1匹马。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病诊断证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各队运动员编号及号码簿由赛事组委会统一负责。
（三）资格审查
1、参赛骑师性别不限，年龄须满18周岁（含18周岁）（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并提供身份证或户口本复印件；须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适合参加高强度赛马比赛的健康证明。参赛马匹须有县级兽医站检疫合格证明书，检疫证明随马匹运输并交由承办单位办理回程检疫手续。
2、凡是参赛马匹身份认定有争议的，由资格审查委员会最后裁决。
3、凡报名参加赛事活动的马匹，因故不能参赛的，应于比赛前至少一个小时，由马主提出申请，经兽医检验证明，赛事活动委员会同意后，方可退赛。
七、竞赛办法
（1） 根据本赛事活动计划，速度赛执行新疆马会制定的《速度赛马竞赛规则（试行）》，特殊情况遵照相关赛事活动补充执行。
（2） 马匹必须达到8匹以上，不足8匹，则取消本场赛事活动。
（3） 骑师和其所策骑的马匹必须在抽签前确定，不得随意更改。
（4） 参赛骑师及马匹由抽签决定各组马号和闸位，且马号与闸位号一致，不得随意更改。
（5） 5000米以内赛事活动均使用闸箱起跑，沿顺时针方向行进。5分钟未能闸者，取消比赛资格；5000米以上赛事活动使用起跑线起跑。
（6） 比赛过程中禁止使用马刺。
（7） 对比赛成绩有异议，可以提出仲裁，扰乱比赛秩序者取消比赛成绩。
八、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录取名次：各项目参加人(队）数在9人（队）及以上的，录取前8名；8人(队)及以下的减1录取。
九、报到
[bookmark: _Hlk104900065]1、各队于9月20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技术官员、技术代表、裁判长于9月20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bookmark: _Hlk104902076]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家《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赛事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短道速度滑冰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 间：冬季举行（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地 点：待定
5、 竞赛项目：
（一）男子组 500米、1000米
（二）女子组 500米、1000米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bookmark: _Hlk104901056]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人（可兼任），各队限运动员6人（男、女各3人），各单项限报3人，每人可报2项。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另行通知。
2、确定报名后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病诊断证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bookmark: _Hlk104901239]（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2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bookmark: _Hlk104901827]（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一)依据规程，采用最新《国际短道速度滑冰竞赛规则》。
(二)运动员参赛时必须佩戴赛会颁发的参赛号码，否则赛会有权取消比赛资格。
(三)由赛会统一编排分组。
(四)比赛场地以实际距离为准。
九、报名与报到
1、各队到赛区报到需携带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时间另行通知。
2、技术官员、技术代表、裁判长、裁判员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十、录取与奖励办法
(一)各比赛项目录取前六名;参赛项目为4-10(含)人时，按参赛人数半数录取;参赛人数不足3(含)人时，该项目取消。赛会根据报名人数情况，可以对相关组别、项目进行调整。
各组前三名获奖运动员将获得证书 奖牌及奖品。
(二)各组第四名至第六名运动员将获得证书及奖品。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家《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本规程解释、修改权属赛事组委会，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bookmark: _GoBack]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围棋项目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22日-23日 
地 点：昌吉体育场
五、竞赛项目
（一）男子个人组
（二）女子个人组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bookmark: _Hlk104901966]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人，运动员6人（男、女各3人）；个人组每单位每项限报3人。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1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围棋协会审定的最新围棋竞赛规则。
（二）暂定各小项均采用第一阶段积分编排制，比赛轮次根据参赛队（人）数另行公布。各小项用时均为每方30分钟，3次30秒读秒。
（三）各小项比赛细则将在竞赛补充规定中另行公布。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参赛人数在9人（队）（含）以上录取前8名，9人（队）以下减1录取，获奖运动员颁发获奖证书，前3名同时颁发奖牌，获奖名次分别按9、8、7、6、5、4、3、2、1分计入各单位总分（团体项目2倍计分）。
2、运动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颁发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优秀运动员等奖项。
十、报到
1、各队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技术官员、技术代表、裁判长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二、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中国象棋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竞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24日-25日 
地 点：昌吉体育场
五、竞赛项目
成人个人赛(含成人女子同场竞赛)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bookmark: _Hlk105001432]（一）运动员资格
[bookmark: _Hlk105001855][bookmark: _Hlk105001456]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1人，运动员6人（男、女不限）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1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象棋协会《象棋竞赛规则（2020版）》。
（二）赛制和轮次：
1.预赛：均采用积分编排制比赛7轮。
2.决赛; 均采用积分晋圈淘汰制，依据《象棋竞赛规则（2020版）》10.4.1和10.4.1.2条款，积分编排比赛5轮后，进行两轮制淘汰赛。
（三）比赛用时：每方基本用时30分钟，每走一步加30秒。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1、参赛人数在9人（队、对）（含）以上录取前8名，9人（队、对）以下减1录取。
2、赛事“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颁发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优秀运动员等奖项。
十、报到
[bookmark: _Hlk105001917]1、各队于9月23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技术官员、技术代表、赛事总管、赛事总管助理、技术主管、竞赛秘书组成员于9月23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23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15、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太极拳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25日
地 点：屯河体育馆
五、项目设置
（一）42式太极拳（队形自编）
（二）42式太极剑（队形自编）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bookmark: _Hlk105001994]（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可兼任），男、女运动员共6人（男性运动员不低于1名）。每个项目不少于6人上场
(二)参赛要求
1、 以州直部门、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各县（市）报领队1人，教练员若干人；以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
2.参加本届比赛的教练员、运动员须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含往返路途和比赛期间),报到时向组委会提交运动员“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单，未提交者不得参赛。
4.参赛运动员不得留怪异发型和着奇装异服（包括带有宗教色彩及印其他国家图案的服装）、严禁佩戴饰物参加比赛。
（三）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四）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1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五）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评分办法
执行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中国太极拳（剑）竞赛规则》及有关补充规定。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3名。由竞赛组委会颁发奖牌和证书。对参加表演的所有运动员颁发表演证书。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十、报名和报到
1、各队于9月24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裁判长于9月24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24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广播体操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23日
地 点：屯河体育馆
五、项目设置
第九套广播体操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可兼任），男、女运动员共30人，领操员1-2名。男性运动员比例不低于40%。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1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竞赛组委会进行评比，满分为100分，动作质量85分，精神面貌15分。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3名。由竞赛组委会颁发奖牌和证书。对参加表演的所有运动员颁发表演证书。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十、报到
1、各队于9月22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裁判长于9月22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广场舞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22日 
地 点：屯河体育馆
五、项目设置
各参赛队自编一套广场舞进行参赛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可兼任），男、女运动员共30人（男性运动员比例不低于20%）。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1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竞赛组委会进行评比，满分为100分，动作质量85分，精神面貌15分。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设第一名1名，第二名2名，第三名3名，优秀奖3名。由竞赛组委会颁发奖牌和证书。对参加表演的所有运动员颁发表演证书。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十、报到
1、各队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裁判长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21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2022年昌吉州首届全民运动会健身气功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昌吉州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昌吉市人民政府
                           昌吉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三、协办单位：昌吉州总工会
四、时间和地点 
时 间：9月24日 
地 点：屯河体育馆
五、项目设置
（一）集体项目：健身气功·八段锦
（二）集体项目：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六、运动员资格与审查
[bookmark: _Hlk104902635]（一）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须拥有昌吉州户籍且户籍年限满1年（援疆人员除外）；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的，需提供1年以上昌吉州缴纳社保记录证明；外地户籍在本地工作且社保不在本地缴纳的，需提供1年以上工作单位（昌吉州本地企、事业单位）缴纳社保记录证明（此项条件只限园区）；州直机关代表队参赛人员为各州直机关在职和离退休人员。要求身体健康，一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单位。参赛年龄为18周岁以上（2004年8月10日以前出生）。
2、各项目报到时需向大会资格审查部门提供运动员二代身份证原件（户籍不在本地的，还需提供社保缴纳记录证明）和保险证明、县级以上医院健康证明，保险有效期必须涵盖整个参赛阶段（含往返路途时段）。
3、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有关规定。
（二）资格审查
1、赛事组委会将依据有关规定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审查，并采取公示等程序接受各参赛单位监督。各参赛单位可通过自查、互查和举报等形式，对运动员参赛资格进行监督。 
2、运动员代表单位资格发生争议时，必须于该项目比赛当天以书面形式向赛事组委会提出。
3、运动员在参赛资格上经查证有违反规定的，单人项目取消本人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两人和两人以上项目取消全队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此外，还将根据参赛代表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责任书及其它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和单位进行通报并处罚。
4、凡运动员（队）被取消参赛资格和比赛成绩的，已完成的比赛结果不再改变，其被取消的名次依次递补。
七、参加办法
（一）参加单位
1、以州直机关、各县（市）、园区为单位，组成代表团参加。（昌吉高新区、农业科技园区加入昌吉市组队参赛） 
2、每单位可报领队1人、教练1人（可兼任），男、女运动员共6人（男性运动员不低于1名）。
（二）参赛报名
1、各单位按参赛办法要求统一进行预报名，报名单必须与报名表一致，报名后不得更改，于8月20日前必须将电子报名表、运动员的电子数码照片（白底、备注县市、姓名、项目格式jpg， 大小100kb以内）发送至组委会刘传奇老师，电话：17767646960，邮箱1179992051@qq.com。
2、2022年8月20日确定报名，报赛事组委会（如有变动以单项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准），各代表团报名后不得更改运动员名单和参赛项目（如运动员突发伤病等不可抗拒因素不能参赛，必须有三甲医院疾明，报赛会组委会同意），不按要求填写报名表者不得参赛。
3、政审、确认名单：所有参加本次运动会的人员（包括不限于官员、领队、教练员、运动员）均要提交《政审表》（各县市、准东开发区自行政审）及《人员汇总表》（人员汇总表加盖单位公章），并于2022年8月20日前（以邮寄时间为准）将政审表邮寄到组委会，邮寄地址及收件人： 张老师：18909946033，地址：南公园西路129号昌吉体育馆121办公室。《政审表》及《人员汇总表》详见总规。
（三）抵离规定
1、各代表团人员在运动会开幕前1天报到，闭幕后1天离会。各代表团须在团部人员中明确1名联络员。
2、各项目报到时间按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四）相关费用
各参赛单位费用（运动员食宿、交通、服装、保险等）自行保障。
八、竞赛办法
（一）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2017年审定出版的《健身气功竞赛规则（试行）》（气功字[2017]90号）。
（二）均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发行的规定无口令音乐，由大会统一播放。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3名。由竞赛组委会颁发奖牌和证书。对参加表演的所有运动员颁发表演证书。设“体育道德风尚奖”，办法另定。
十、报到
1、各队于9月23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二代身份证原件、运动员意外伤害保险单、7日内有效核酸证，报到时交至组委会。
2、裁判长于9月23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裁判员于9月23日12:00时前到赛区报到（名单另发）。  
十一、反兴奋剂规定和赛风赛纪
禁止使用违禁药品。比赛期间，将严格按照国务院《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20号令》执行。
十二、疫情防控要求
以承办地疫情防控要求为准。
十三、仲裁
赛会设“仲裁委员会”。
14、 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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